
附件 1

湖北省 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要点

一、申贷条件

（一）申请人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

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

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

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

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

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

的学生。

（二）本人及家庭的经济困难，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基本支出。

（三）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四）共同借款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1.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的父母；

2.如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动

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学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

借款人；

3.如借款学生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监护人，或是

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

4.共同借款人户籍与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原则上均在本

县（市、区）；如借款学生与其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县（市、



区），应以学生本人户籍所在地为准，到相应县级资助管理

部门办理；

5.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借款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时，应为

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6.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校园地

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的共同借

款人；

7.如借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未满 18 周岁，共同借款人

应为其监护人。此种情况下，办理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监护

关系的证明材料。

二、贷款额度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预科）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20000 元，不低于 1000 元；

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

贷款额度不超过 25000 元，不低于 1000 元。学生申请的国

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

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三、办理时间

全省续贷受理开始时间为 7 月 1 日（周三），首贷受理

开始时间为 7 月 15 日（周三），受理结束时间为 9 月 15 日

（周二）。

四、申贷流程

（一）在校生续贷（以前年度获得过贷款、今年继续申

请）



续贷学生优先采取远程办理，无法通过远程办理的可到

现场办理。

1.续贷远程办理

（1）远程办理需满足：以前年度办理贷款电子合同；

借款学生本人办理；借款学生关键信息不得变更；自备安装

支付宝/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 APP 的手机。

（2）网上申请：登录学生在线系统、国家助学贷款 APP，

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关信息，点击“申请贷款”，提交本

人续贷声明。

（3）身份认证：选择“网上签订合同”。学生需同意《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贷远程受理协议》。确认

系统生成合同信息后，用支付宝/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手机

APP 扫描系统弹出的认证二维码，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认

证。

（4）完成申请：身份认证成功后，回到学生在线系统，

点击“我已完成身份认证，点击查询”，完成在线申请办理，

等待县级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接收回执验证短信。

（5）温馨提示：借款学生远程提交续贷申请后，5 个工

作日内由县级资助中心进行审查确认，国家开发银行将发送

回执验证短信（如超过 5 个工作日，或临近返校前仍然未收

到回执验证短信，可以联系县级资助中心咨询）。学生到高

校报到时，可以持回执验证短信到高校资助部门进行回执确

认。

2.续贷现场办理



（1）网上申请：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

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关信息，再提出续贷申请。按照系

统提示填写续贷声明后，打印《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申请表》（简称《申请表》）并签字。

（2）材料准备：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字的《申请

表》原件 1 份和办理人身份证原件。

（3）现场办理：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的任何一方携

带本人身份证原件、《申请表》前往贷款办理现场。资格审

核通过后由县级资助中心经办人指导到场借款学生或共同

借款人，使用手写板签订电子合同，并分别签署借款学生和

共同借款人姓名（须在代签处注明代签人）。打印借款合同

副本和《受理证明》（附有“回执校验码”）交给学生。学生

持《受理证明》找高校资助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回执确认。

（二）首贷（以前年度未获得过贷款）流程

1.网上申请：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填写《申请表》，从系统导出并打印（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

需同时在系统内导出并打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填写并签字（无需认定单位出具认定意见和加盖公章）。

2.材料准备：借款学生需准备以下材料。

（1）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若未通过

预申请学生还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原件；

（2）大学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原件，在校生携带学生

证原件（如在校生学生证遗失，可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

报告》代替）；



（3）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双方身份证原件和户口簿

原件。

3.现场办理：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时，学生可

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现场办理或远程办理。选择共同借款人

现场办理的，需与共同借款人一同前往学生户籍所在地县级

资助部门申请办理。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的，借款学生

在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在线提交助学贷款申

请时，应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方式，并邀请共同借款人

以电子签名形式在线签署《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授权委托书》，共同借款人授权完成后，借款学生即可前

往户籍所在地县级资助部门签署首笔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及

相关文件。

4.温馨提示：

（1）所有借款学生（包括首贷和续贷学生）办理贷款

时所签电子合同预签贷款合同，预签贷款合同签订不代表助

学贷款已成功办理，如高校在回执录入或国家开发银行湖北

省分行汇总审批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贷款资格的，将不予审批

通过。最终贷款审批以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终审结果为

准。

（2）学生在签订电子合同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

统将自动为学生开设助学贷款账户，用于关联助学贷款发

放、资金划付和本息回收信息。

五、审批程序

（一）高校审核录入回执



学生入学报到时，将贷款《受理证明》（附有“回执校

验码”）或回执验证短信交给学校，开通入学“绿色通道”

缓缴学费。学校收集到《受理证明》后，需在 5 个工作日内

完成对借款学生资格审核和电子回执录入。

（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

高校生成合同电子回执后，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需在

5 个工作日内在系统中对申贷学生提供的申请材料再次进行

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通知学生修改完善，对不符合

贷款条件的学生，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权拒绝贷款。符

合条件的学生，需在系统中及时汇总上报。

（三）省资助中心和开行省分行审核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对县

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送的汇总材料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贷

款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修改，符合贷款条件的申请进入发放

程序。

六、贷款发放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终审后，贷款将发放至学生选

择的结算代理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或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内。结算代

理机构按照电子回执金额将应缴学费和住宿费划拨至各高

校账户；如学生申贷金额高于学费和住宿费之和的，学生可

在结算代理机构 APP 内完成实名认证后，按照相关操作对剩

余资金进行支用。


